
附錄一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 

撰寫者學經歷資料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劉家昆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2.12～迄今 

1. 台北捷運木柵線木柵站聯合開發環境影響說明書(93~94 年) 

2. 台電大潭燃氣火力發電計畫設置風力發電機（第二期）環境影響差異分析(93~94年) 

3. 台北榮民總醫院醫療科技大樓興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93~94年) 

4. 雲林縣四湖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工作(93~95 年) 

5.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四期擴建用地竹南基地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93~95年) 

6. 龍港工業園區開發計畫設置天然氣發電廠環境影響差異(增設風力機組)分析報告(95~96年) 

7. 台北捷運木柵線木柵站聯合開發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95~96年) 

8. 台電王功及永興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95~96 年) 

9.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優先發展區環境影響說明書(95~96 年) 

10. 蘇澳基地電廠興建工程先期規劃暨環境影響分析報告 (96～97年) 

11. 左營基地電廠興建工程先期規劃暨環境影響分析報告 (96～97年) 

12. 台電蘆竹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96～98年) 

13. 動植物檢疫中心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98年) 

14. 台電雲林縣四湖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98年) 

15. 台北都會區環河快速道路台北縣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100~101年) 

16. 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專區(第一期)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100~102年) 

17. 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專區(第二期)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101~102年) 

18. 南星計畫中程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102年) 

19. 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一期工程年)(100~102 年) 

20. 海洋竹南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1~103 年) 

21.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5 年) 

22. 福海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8 年) 

23. 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105~107年) 

24.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5. 桃新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6. 彰化縣彰濱工業區外海設置離岸風力發電廠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27.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8.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9. 彰化西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30.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1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31.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2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32.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3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33. 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34. 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35.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36. 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37.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38.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39. 新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40. 臺海桃園(W1N年)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5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曾元璟  
公司 (機構 )名稱及現職：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碩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環保署環訓所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訓練合格 (97)環訓字第 E0030302 號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95/3～迄今  
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中能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環境影響說明書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評 
海洋竹南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台電澎湖低碳島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核二~仙渡 345KV線經陽明山國家公園段環境影響說明書 
仙渡~陽明 161kV第 11號鐵塔環境影響說明書 
台電王功及永興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公司(機構)名稱及簽章：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機構)負責人名稱及簽章：羅光楣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二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    

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    

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
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依附表填報並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溫室氣體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陳莉坪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1. VCS/ISO 14064:2006 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主任查證員 

2. PAS 2050 產品碳足跡及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主任查證員 

3. 企業水足跡與水資源管理研習班研習證明 

4. 產業低碳技術人才培訓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實務課程結業證明 (101)財台產基證字第

1015864-45號 

5. 由國際查驗觀點探討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之本土劃方法講習證書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9.04～迄

今 

1. 豐德電廠低碳示範社區整體規劃(99年) 

2. 台電核二廠低碳社區整體規劃(99年) 

3. 大鵬灣及小琉球風景區應用綠能節能減碳可行性評估規劃(99年) 

4. 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第一期)開發環境影響說明書(100~ 102年) 

5. 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之教學大樓二期等七件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100~ 102 年) 

6.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7.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8.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9.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一次變更-變更自設升壓站及陸纜路

徑)(107~108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5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水文及水質(海域)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楊代強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環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技師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水利工程組碩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水利工程技師，證書字號：(83)專高字第 1006 號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環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2~迄今 

1.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3. 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105~107 年) 

4.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5. 桃新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6.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7.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8.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9. 中能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0. 彰化西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1.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1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2.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2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3.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3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4. 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5. 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6.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7. 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空氣品質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林怡秀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碩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1. 環保署環訓所環境影響評估訓練合格(104)環訓字第 E0030082號(授課 49 小時結業) 

2. 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資格(103)環署訓證字 FB020102 號 

3.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北勞檢字第 1033050765號，中職在員訓 103字第 0211-25709號) 

4.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新北勞檢字第 1043069686 號)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2.12～迄

今 

1. 擬定台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62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環境影響評估(103
年) 

2. 昇陽建設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基隆路整宅都市更新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103年) 
3. 新北市板橋區幸福段 1476-17 地號等 3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
書(103~104年) 

4. 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35地號商辦大樓新建工程案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6年) 
5. 台灣地區北部區域雙溪水庫可行性規劃檢討(5)-環境、生態專題-水質模式建置與補充調查規
劃(104~106年) 

6. 台灣地區北部區域雙溪水庫可行性規劃檢討(5)-環境、生態專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104~106年) 

7. 臺北市網球中心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104年) 
8. 新北市三重區五谷王段 36等 5筆地號集合住宅規劃案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104年) 
9. 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280、439 地號商辦大樓新建工程案環境影響說明書(104年) 
10. 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15地號旅館新建工程案環境影響說明書(104~106年) 
11.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2.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3.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4.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一次變更-變更自設升壓站及陸纜路
徑)(107~108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5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噪音振動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吳宗玹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淡江大學水資源暨環境工程學系學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108)環訓字第 E0030123 號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 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年經驗(108.4~迄今) 
2. 海洋離岸風力打樁期間鯨豚觀測(108.4~108.10) 
3. 常德建設市府段一小段 764地號變更內容對照表 (變更審查結論) (108~109) 
4. 基泰忠孝西路後續工作及監測計畫(108~迄今) 
5. 合作金庫解列變更內容對照表(108~109) 
6. 桃園大溪團膳工廠環境影響說明書(108~109) 
7. 海龍二號、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108~109) 
8.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森林公園生態調查委託技術服務(109~迄今) 
9. 大彰化東南/西南風場監測案(109.6~迄今) 
10. 禾爾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109~迄今) 
11. 渢佑離岸風力發電計畫(110.5~迄今)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5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水下噪音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陳琪芳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麻省理工學院海洋工程系 博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現職）、從事水中聲學國防科技研究至今已

有 29年（80.3~迄今），離岸風電水下噪音環評 9年以上經驗。 

1. 海洋竹南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1~103 年) 

2.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5 年) 

3. 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105~107年) 

4.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5. 桃新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6.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7. 彰化縣彰濱工業區外海設置離岸風力發電廠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8.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9.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0. 彰化西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1.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1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2.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2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3.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3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4. 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5. 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6.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7. 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18.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9.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0. 臺海桃園(W1N年)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5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電磁波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吳啟瑞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 教授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博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主持電力系統電磁場評估計畫 50 件、海底電纜輸電系統暫態分析(民國 97 年)、輸電線路三

維磁場計算程式應用開發與抑低技術之研究、台電變電所磁場強度量測計畫案(民國 94年)、

地下輸電管路相序排列對磁場之影響，台電工程月刊(民國 97年)，離岸風電電磁場環評 9年

以上經驗。 

1. 海洋竹南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1~103 年) 

2.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5 年) 

3.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4.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5.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6. 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7. 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8.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9. 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5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水文及水質(地下水)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曾信勝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經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物理碩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3.10～迄

今 

1. 市政府轉運站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94 年) 

2. 市政府轉運站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95 年) 

3.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 35 等二筆地號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95~96 年) 

4. 三峽鎮大學段一小段 52 地號住商大樓新建工程案環境影響說明書(95~96 年) 

5. 遠東通訊數位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96~97 年) 

6. 市政府轉運站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環境影響說明書(96 年) 

7. 市政府轉運站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97 年) 

8.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 35 等二筆地號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97 年) 

9. 新訂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97~98 年) 

10. 遠東通訊數位園區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98 年) 

11. 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98~104 年) 

12.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98~99 年) 

13. 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部分甲種工業區(工十三)為住宅區及商業區)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99~105 年) 

14.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遠東通訊數位園區專用區二(A)及通訊數位專用區二(B)第一次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100~101 年) 

15.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100~101 年) 

16. 市政府轉運站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100~102 年) 

17. 海湖發電計畫廠區公用設施配置及功能變更內容對照表(101~102 年) 

18. 新莊安泰段 634 地號等八筆土地都市計畫變更案環境影響說明書(101~102 年) 

19. 新莊安泰段 634 地號等八筆土地都市計畫變更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104~105 年) 

20. 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104 年) 

21.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2. 桃新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3. 核能三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工作(107~迄今) 

24.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環境影響評估(107~迄今) 

25. 申辦變更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計畫(第 2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109 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陸域生態(植物及動物生態)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錢易炘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 博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中心興建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陸域生態調查(107~108 年) 

2. 現代化食品藥物國家級實驗大樓暨行政及訓練大樓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陸域生態調

查(107~108 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海域生態(浮游動植物及底棲生物)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賴慶昌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弘益生態有限公司 總經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東海大學生物系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學系學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生物多樣性調查人員訓練班，(97)農特動字第 0973503613 號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 海洋竹南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1~103 年) 

2.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5 年) 

3. 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105~107 年) 

4.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5. 桃新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6.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7. 彰化縣彰濱工業區外海設置離岸風力發電廠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8.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9.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0. 中能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1. 彰化西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2.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1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3.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2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4.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3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5. 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6. 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7.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8. 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9.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0.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1. 新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2. 臺海桃園(W1N 年)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海域生態(漁業資源綜合評估)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邵廣昭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中央研究院系统分類及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生態與進化系博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中央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執行長、國立台灣
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研究所教授、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漁
業研究所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系教授、專長於海洋生態、海洋生物、魚類生態、海
洋生物多樣性、漁業生物、資料庫等。 
1.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5 年) 
2. 福海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8 年) 
3. 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105~107 年) 
4.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5. 桃新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6.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7. 彰化縣彰濱工業區外海設置離岸風力發電廠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8.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9.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0. 中能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1. 彰化西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2.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1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3.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2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4.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3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5. 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6. 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7.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8. 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9.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0.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1. 新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2. 臺海桃園(W1N 年)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海域生態(成魚、漁業經濟)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陳靜怡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中央研究院系统分類及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國立海洋大學研究助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5 年) 
2. 福海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3~108 年) 
3. 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105~107 年) 
4. 海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5. 桃新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6.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7. 彰化縣彰濱工業區外海設置離岸風力發電廠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8.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9.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0. 中能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1. 彰化西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2.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1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3.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2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4.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 3 號風場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5. 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6. 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7.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8. 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19.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0.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1. 新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22. 臺海桃園(W1N 年)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105~107 年)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海域生態(魚卵及仔稚魚)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邱詠傑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博士生兼任助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碩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央研究院機構計畫：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魚類相之數

位典藏(100.03~101.04) 

2.臺灣野生動物冷凍遺傳物質典藏中心-魚類採集、遺傳物質萃取分析(101~迄今) 

3.北部各核能發電廠附近海域之生態調查(畸形魚)(104.10~迄今) 

4.科技部計畫：利用生命條碼從事台灣海域魚卵及仔魚分類及生態分布之基礎及其應用性之

研究(104.09~105.12)  

5.臺灣生命大百科計畫-蛇鰻科魚類撰稿專家(104.12~迄今) 

6.香港城市大學委託魚卵仔稚魚鑑定(104.12~105.03) 

7.科技部計畫：離岸風力發電對海洋生態影響之調查與評估-魚卵及仔稚魚生物量及群集組成

(106.05~107.04) 

8.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系統營運期間環境品質監測計畫(106~迄今) 

9.金門海水淡化廠取用海水造成的汲取與撞擊的漁業經濟損失評估(108.07~迄今)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

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海底地質評估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黃宗宸  公司 (機構 )名稱及現職：  環島工程有限公司  協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 (大地工程組 ) 博士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1.大地工程技師，證書字號：技證字第 007973號 

2.臺灣營建仲裁協會仲裁人訓練結業，證書字號：(104)臺灣仲字第 260號 

3.乙級工程測量技術士，技術士證總編號：042-002936 

4.Basic Offshore Safety Induction and Emergency Training Including Additional Norwegian Oil and Gas 

Modules And Travel Safely by Boat (OPITO Approved), OPITO Course Code:5707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99～迄今  
金門大橋建設計畫─第 CJ02標金門大橋工程地質鑽探、海上鑽探與 CPT試驗工作、臺中市雪谷線纜

車興建環境影響評估地質鑽探、汶萊摩拉港口東部航道疏浚及填海工程─測量與地質調查工作、桃園

觀音離岸風力發電場地質調查工作、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之核三廠地質鑽探及試驗工作、興達電廠

更新改建整體規劃及第一期計畫可行性研究鑽探及試驗分析、鯉魚潭地區(潭北、潭西)地質調查規劃

委託技術服務案、「高雄港第四貨櫃中心後線場地擴建工程」陸土地質鑽探(第二階段─變電站)、富岡

港交通船碼頭改善計畫水域工程委託技術─地質鑽探調查成果報告書、海上鑽探與 CPT試驗工作、福

海二期風場場址地質調查工作、金門自大陸引水(輸水管)海陸域地質鑽探補充調查工作、離岸風場區

塊開發 29號風場海域調查工程、彰濱、雲林─風場鑽探及 CPT工作、海龍二、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

畫等工作。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二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    

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    

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
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依附表填報並檢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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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輸電系統併聯及線路

規劃相關核准文件 



附2-1



附2-2



附2-3



附2-4



附2-5



附2-6



附2-7



附2-8



附2-9



附2-10



附2-11



附2-12



附2-13



附2-14



附2-15



附2-16



附2-17



附2-18



附2-19



附2-20



附2-21



附2-22



附2-23



附2-24



附2-25



附2-26



附2-27



附2-28



表 1 台電公司分年度併接規劃(彰化地區) 

年度 110 112 113 114 

併接點 彰一(乙)開閉所 彰一(乙)開閉所 彰一(乙)開閉所 
彰工升壓站 

永興開閉所 

電壓 161千伏(kV) 161千伏(kV) 161千伏(kV) 

彰工: 161或 345

千伏(kV) 

永興: 161 千伏

(kV) 

當年度 

可併網容量 
1 GW 0.5 GW 1 GW 

彰工:  2 GW 

永興:  2 GW 

本計畫 

併接規劃 
- - 

海龍二號 A電

廠併網點 

海龍二號 B電廠

及海龍三號電廠

併網點 

附2-29


	A01
	A02



